2023级化学工程专业博士同学，研究生专业实践工作已经开始，请认真阅读相关文件，同时联系导师开始专业实践。学院已经给同学们购买了基本意外伤害保险，若进入基地，建议导师和公司再次购买高额保险。具体文件请进入化学学院网站查看https://chem.nankai.edu.cn/2025/1017/c24093a581510/page.htm
具体要求如下：

一、化学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结合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企业重大科研项目进行论文科研工作，在校内以及校企联合培养基地进行专业实践，总时间不少于18个月（专业实践中可包括到国外相关的研究机构或者知名国际公司进行累计不少于3个月的研修或者国际交流合作）。专业实践内容由指导教师团队根据博士生的情况具体制定计划。专业实践结束后，博士生需提交由校内、校外指导教师签署意见的书面实践报告，通过由指导教师组织的实践汇报答辩，方可获得相应学分。
二、请按照计划表要求认真填写《南开大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计划表》、《南开大学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总结报告（非改革专项）》。请于2025年12月26号之前班长按照学号顺序把《南开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工作计划表》纸质版（不需要电子版）统一交到研究生办413郑老师处，电子版《南开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计划统计表》发我邮箱到018186@nankai.edu.cn；2026年3月27日之前班长按照学号顺序把《南开大学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总结报告（非改革专项）》纸质版（不需要电子版）统一交到研究生办413，电子版《南开大学专业学位工程类博士专业实践总结报告统计表》发我邮箱018186@nankai.edu.cn，谢谢！
另外，
一：《南开大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计划表》要求：
1、请用蓝色或黑色水笔工整填写

2、校外导师必须在校外导师库里
3、校内外导师意见、签名必须完整。
二：《南开大学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总结报告（非改革专项）》要求：
1、校内外导师签名必须手写不能电子签名
2、本表双面打印,一式二份   
3、实践日期必须为18个月
4、第一页填报的校内导师和最后一页导师签名要一致

4、校外导师必须在校外导师库里
5、实践报告的实践导师评语、校内导师评语、校外单位盖章必修完整

6、实践报告的校内外导师评语最少三行以上
7、实践单位与实践单位审核意见公章要一致

温馨提醒：此《专业实践报告》进入学生档案，请按照要求填写。
